
证券代码：000635 证券简称：英力特 公告编号：2025-013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5年3月17日（星期一）下午2:30
2.召开地点：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钢电路公司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田少平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91人，代表股份156,945,937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714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人，代表股份 155,322,68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179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90人，代表股份1,623,25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49％。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90人，代表股份1,623,2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5349％。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90人，代表股份1,623,2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5349％。

2.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除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外，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宁夏方和圆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出席了会议。依据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前述出席人员具有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主体资格。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6,792,1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20％；反对 7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6％；弃权82,1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6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5283％；反对

7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109％；弃权 82,15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608％。

眭明忠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与其他5名非独立董事和3名独立董

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本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

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宁夏方和圆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武文伽、王晓晨

3.结论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8日

证券代码：000635 证券简称：英力特 公告编号：2025-014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2025年3月4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向公司董事和监事发出。

2.本次会议于2025年3月17日在公司308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4.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田少平先生主持，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

议案》。

由于董事发生变动，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部分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进行调整，调整后

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及委员组成明细如下：

序号

1
2
3
4
5

专门委员会名称

战略委员会

审计与风险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环境、社会及治理（ESG）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

田少平

王 斌

赵恩慧

卢万明

田少平

委员

田少平、卢万明、徐萌萌

王 斌、赵恩慧、段春宁

赵恩慧、张永璞、卢万明

卢万明、李铁柱、王 斌

田少平、徐萌萌、赵恩慧

2.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

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第九届提名委员会资格审

查，同意选举眭明忠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会议决议。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8日

证券代码：600636 证券简称：国新文化 公告编号：2025-006

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3月17日，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收到杨玉兰女

士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工作调整原因，杨玉兰女士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杨玉兰女士辞去

上述职务后，仍担任公司董事、战略与ESG委员会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及财务总监职务。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杨玉兰女士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

日起生效。杨玉兰女士在担任公司总经理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董事会对杨玉兰女

士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公司将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尽快聘任公司总经理，在董事会聘任总经理前，由公司董事长王志学先生代为履行总经理职

责。

特此公告。

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3月18日

证券代码：601878 证券简称：浙商证券 公告编号：2025-015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

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已于2025年3月14日发行完毕，相

关发行情况如下：
短期融资券名称

短期融资券发行简称

发行日

兑付日期

计划发行总额

票面利率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

25浙商证券CP002
2025年3月13日

2025年6月13日

15亿元人民币

2.03%

短期融资券流通代码

起息日期

期限

实际发行总额

发行价格

072510037
2025年3月14日

91D
15亿元人民币

100元/张
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以下网站上刊登：
1、中国货币网，http://www.chinamoney.com.cn；
2、上海清算所网站，http://www.shclearing.com。
特此公告。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3月18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近期，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徳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海徳资管”）与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安信托”）签署相关

借款合同，借款人民币2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同时公司与长安信托签署了《保证合同》，

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与长安信托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担保事项审批程序

公司于 2024年 4月 23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 2024年 5月 15日召开的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

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公司提供担保，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80亿元，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

于申请融资业务发生的融资类担保（包括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等业务）以及日常

经营发生的履约类担保。上述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4月25日和5月16日披露于《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

公司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名称：海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住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柳梧新区国际总部城3号楼1单元203、204室

3.法定代表人：王广西

4.注册资本：472,127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16年7月4日

6.营业期限：长期

7.经营范围：收购、受托经营不良资产，对不良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资产置换、转

让与销售；债务重组及企业重组；资产管理范围内的非融资性担保；投资、财务及法律咨询与

顾问（不含证券、保险、金融业务）；项目评估。【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8.与本公司关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9.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2023年 12月 31日，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9,233,211,071.92元，负债总额 3,946,257,128.67
元，流动负债总额2,046,048,626.51元，净资产5,286,953,943.25元；2023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

入 958,046,073.57元，利润总额 941,753,112.90元，净利润 857,636,229.36元。2024年 9月末，

资产总额 9,154,446,256.73元，负债总额 3,377,768,733.24元，流动负债总额 1,266,565,674.46
元，净资产 5,776,677,523.49 元 ；2024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696,433,983.69 元，利润总额

536,453,424.00元，净利润489,723,580.24元（未经审计）。

10.被担保人海徳资管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本次签署的相关合同

1.保证合同

债权人（甲方）：长安信托

保证人（乙方）：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范围：1、本合同项下保证人担保的主债权本金金额为人民币贰亿元整（大写）￥200,
000,000.00（小写），主债权金额最终应依据主合同约定计算。2、除上述主债权外，主债权所产

生的的利息、债务人按照主合同应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损害赔偿金等）以及长安信

托实现主债权和保证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强制执

行费、与中介机构签订合同并已支付的评估费、拍卖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生效法律文

书延迟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和其他合理费用，亦属于保证范围。

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债务人的债务履行期届满后三年之日止。

2.股票质押合同

出质人：海徳资管

质权人：长安信托

质物：海徳资管持有的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海伦哲”）部分流通

股股票。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事项全部发生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452,101万元人民币，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82%。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不涉及诉讼的

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公司资产累计抵押、质押情况

本次担保事项全部发生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累计抵押、质押的主要资产将超过总资

产的30%。公司抵押、质押的资产均用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自身融资担保，不会对公司的

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相关合同文本。

特此公告。

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567 证券简称：海德股份 公告编号：2025-006号

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现金管理委托方：合肥泰禾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泰

禾智能”）

● 本次现金管理受托方：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银行”）

● 本次现金管理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 本次现金管理的金额：3,900.00万元

● 本次现金管理的期限：2025年3月17日至2025年4月30日

● 履行的审议程序：公司于2024年4月25日、2024年5月1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十八次会议、2023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不超过35,000.00万元（含35,000.00万元）的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包括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发行

的保本型理财产品，自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额度内可以

滚动使用，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上述额度内具体实施和办理相关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4月26日披露的《泰禾智能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030）。

一、理财产品到期赎回情况

公司于2025年3月3日向杭州银行购买“添利宝”结构性存款（TLBB202503444/4453）理

财产品3,900.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泰禾智能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

回并继续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1）。公司已于近日赎回上述理财产品，

共计获得理财收益2.36万元。

二、本次现金管理的概述

（一）现金管理目的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计划，同时可以

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二）资金来源

1、公司本次现金管理的资金全部来源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中部分暂时闲置的募

集资金。

2、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2135号文核准，公司以非公开方式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31,329,758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11.19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5,
058.00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608.62万元（不含增值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34,449.38万

元。该募集资金已于2023年3月到账。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容诚验字[2023]230Z0056号《验资报告》验证。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序号

1
2

合计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智能煤炭干选机产业化项目
（一期）

补充流动资金

项目总投资额（万
元）

30,058.00
5,000.00

35,058.00

拟投入募集资金
金额（万元）

30,058.00
5,000.00

35,058.00

截至 2023 年末已投
入金额（万元）

6,918.31
5,000.00

11,918.3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2026年5月

一

一

注：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扣除与发行相关的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少于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计划投资金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

司根据实际需要通过其他方式解决。

（三）现金管理产品的基本情况

委托方名称

泰禾智能

受托方名称

杭州银行

产 品 类
型

银 行 理
财产品

产品名称

杭州银行“添利宝”结构性存款产品
（TLBB202505134/135）

金额
（万元）

3,900.00

预计年化收
益率

0.80% 或2.60% 或2.80%

预 计 收 益 金
额
（万元）

12.57

注：预计收益金额按照年化收益率最高收益测算，最终收益金额以实际赎回金额为准。

续上表

产品期限

2025年 3月 17日至 2025年 4
月30日

收益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结构化安排

/

参考年化收益
率

/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否

（四）公司对现金管理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公司坚持规范运作，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和募集资金安全的

前提下，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计划。

三、本次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

（一）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单位结构性存款

产品名称

预期收益率

现金管理金额

收益起算日

到期日

理财期限

收益计算

本金及收益支付

是否要求提供履约担
保

理财业务管理费的收
取约定

杭州银行“添利宝”结构性存款产品( TLBB202505134/135)
年化收益率：0.80%或2.60%或2.80%
3,900.00万元

2025年3月17日

2025年4月30日

42天

客户收益率：1、低于约定汇率区间下限：0.80%，观察日北京时间 14点彭博页面“BFIX”公布的EURUSD
即期汇率小于起息日汇率*94.00%；2、在约定汇率区间内：2.60%，观察日北京时间 14点彭博页面“BFIX”公布的EURUSD即期
汇率在约定汇率区间内；3、高于约定汇率区间上限：2.80 %，观察日北京时间14点彭博页面“BFIX”公布的EURUSD
即期汇率大于起息日汇率*106.00%。

杭州银行将在结构性存款到期日主动兑付存款本金及收益到甲方资金账户（如遇中国法定节假
日可能顺延至下一工作日兑付上述本金与收益）。

否。

无。

（二）现金管理的资金投向

杭州银行本产品本金投资于银行存款和衍生金融工具。衍生金融工具包括但不限于信

用、商品、外汇、利率期权等衍生金融工具。

（三）本次现金管理受托方的情况

本次现金管理受托方杭州银行是上市公司（股票代码：600926），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未超过股东会审议额度，理财产品类型符

合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使用条件，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影

响募投项目正常使用。

四、现金管理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公司购买标的为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低风险、保本型理财产品，风险可控。公司按照决

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健全理财产品购买的审批和执行程序，有效开展和规范

运行理财产品购买事宜，确保理财资金安全。采取的具体措施如下：

1、公司财务部门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

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控制理财风险。

2、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

行审计。

3、公司财务部门须建立台账对购买的理财产品进行管理，建立健全会计账目，做好资金

使用的账务核算工作。

4、上述理财产品不得用于质押，如需开立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不得

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

5、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保本型理财产品

投资以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五、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项目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2023年12月31日

162,678.14
31,029.01

131,158.64
2023年度

1,130.61
1,341.34

2024年9月30日

162,831.28
34,227.10

128,354.10
2024年1-9月

1,967.36
5,430.61

2、公司是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资金使用进度安排及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

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单项产品期限不超过12个月

的理财产品，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提高公司的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及股东谋求更多的投

资收益，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的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品的情形。

3、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计入资产负债表中

“交易性金融资产”，利息收益计入利润表中“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利润表“公允价值

变动收益”。

六、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4年4月25日、2024年5月1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2023年

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

公司使用不超过35,000.00万元（含35,000.00万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

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包括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发行的保本型理财产品，自公

司2023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额度内可以滚动使用，并授权公司管

理层在上述额度内具体实施和办理相关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披露的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0）。该事项已经公司

监事会发表了同意意见，且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事项无异议。

七、风险提示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属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

品，风险较低，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财政及货币政策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可能受

到市场波动的影响。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1
2

合 计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总理财额度

理财产品类型

银行理财产品

券商理财产品

实际投入金额

86,150.00
29,500.00

实际收回本金

56,650.00
25,500.00

实际收益

511.46
326.54
838.00

34,600.00
26.38
74.12

33,500.00
1,500.00

35,000.00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29,500.00
4,000.00

33,500.00

九、备查文件

1、理财赎回回单；

2、杭州银行“添利宝”结构性存款（挂钩汇率B款）协议及理财购买回单。

特此公告。

合肥泰禾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8日

证券代码：603656 证券简称：泰禾智能 公告编号：2025-014

合肥泰禾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并继续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劲嘉股份”）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超过80%。截至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所持有的质押股份均为场外质押形式，未涉及二级市场交易平仓或强制平仓情形。控股股

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涉及借款合同的诉讼以及被法院出具了执行裁定书，若后续法院最终判决

支持债权人相关诉讼请求以及法院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则部分质押股份或将面临司法处置。

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公司于2025年3月17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劲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劲

嘉创投”或“控股股东”，目前持有公司463,089,70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1.90%）的通知，劲嘉

创投将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以及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质押及累计质押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劲 嘉 创
投

合计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是

-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股）

1,000,000

1,00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比例

0.22%

0.22%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0.07%

0.07%

质押
起始日

2023 年 11 月1日

-

质押
到期日

2025年 3月 13
日

-

质权人

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

2、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 东
名称

劲 嘉
创投

合计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是

-

本次质押
数 量

（股）

1,000,000

1,000,000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0.22%

0.22%

占 公 司 总 股
本比例

0.07%

0.07%

是 否 为
限售股

否

-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否

-

质押起始
日

2025 年 3
月13日

-

质 押 到
期日

办 理 解
除 质 押

之日

-

质权人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深 圳

分行

-

质押
用途

借新
还旧

-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新疆世纪运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世纪运通”）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情况如下：

股 东
名称

劲 嘉
创投

世 纪
运通

合计

持 股 数 量
（股）

463,089,709

39,450,000

502,539,709

持 股 比
例

31.90%

2.72%

34.62%

本 次 解 除 质
押 及 质 押 前
质 押 股 份 数

量（股）

463,089,709

39,400,000

502,489,709

本 次 解 除 质
押 及 质 押 后
质 押 股 份 数

量（股）

463,089,709

39,400,000

502,489,709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100.00%

99.87%

99.99%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31.90%

2.71%

34.61%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0

0

0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数量

77,500,000
38,000,000
115,500,000

未 质 押 股 份 情
况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0

0

0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0

50,000

50,000

（三）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情况说明

据劲嘉创投出具给公司的书面通知，劲嘉创投于2023年11月1日将持有的劲嘉股份81,
000,000股质押给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据此获得了分批贷款，其中单笔贷款首期

到期日为2025年2月26日，其余批次贷款按约定期限陆续到期。经过劲嘉创投与平安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的友好协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同意对劲嘉创投该笔到期

债务采取借新还旧的方式进行处理，这一举措有助于缓解劲嘉创投的短期偿债压力。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情况

1、控股股东的基本情况

名称：深圳市劲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麻岭社区科技中二路19号劲嘉科技大厦1601
法定代表人：乔鲁予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50482408E
经营范围：直接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其他技术创新产业；受托管理和经营其他创业投资

公司的创业资本；投资咨询业务；直接投资或参与企业孵化器的建设；法律和行政法规允许的

其他业务；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

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日用品销

售；电子产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计

负债总计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2022年12月31日

1,479,385.31
730,692.40
191,767.88

2022年1-12月

687,069.34

2023年12月31日

1,357,923.95
681,050.47
196,279.58

2023年1-12月

495,843.3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偿债能力指标

流动比率（倍）

速动比率（倍）

现金流量比率（倍）

资产负债率

-8,182.20
122,374.62

2022年12月31日

1.18
0.92
0.17
0.49

-9,876.41
50,549.53

2023年12月31日

1.21
1.09
0.08
0.50

劲嘉创投当前各类借款总余额为435,023.24万元，未来半年内和一年内需偿付的上述债

务金额分别为334,298.35万元、417,073.24万元；劲嘉创投已发行债券余额为0。
劲嘉创投涉及借款合同的诉讼及被执行裁定，具体内容详见于2025年3月3日、2025年3

月16日分别披露于指定信息媒体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涉及诉讼的公告》、《关

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新增执行裁定的公告》。劲嘉创投存在一定偿债风险。

2、一致行动人的基本情况

名称：新疆世纪运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高新街258号数码港大厦2015-
499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乔鲁予

合伙份额：2,8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07525287727
经营范围：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

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计

负债总计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偿债能力指标

流动比率（倍）

速动比率（倍）

资产负债率

2022年12月31日

16,950.11
13,593.27
3,410.83

2022年1-12月

0.00
-0.70
-76.81

2022年12月31日

1.24
1.24
0.79

2023年12月31日

15,395.61
12,153.52
3,242.09

2023年1-12月

0.00
-168.74
960.36

2023年12月31日

1.25
1.25
0.79

世纪运通当前各类借款总余额为0。
世纪运通涉及借款合同的诉讼，具体内容详见于2025年3月3日披露于指定信息媒体的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涉及诉讼的公告》。世纪运通存在一定偿债风险。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最近两年经审计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

关联交易方

劲嘉创投

劲嘉创投

劲嘉创投

交易内容

物业管理及水电

销售商品

物业租赁

定价原则

市场化定价

市场化定价

市场化定价

2022年发生金额（元）

235,291.83
3,778.00

182,857.20

2023年发生金额（元）

247,454.49
0

182,857.14

4、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进行股份质押融入的资金用于满足其日常经营的资金需求。

5、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

情形。

6、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7、本次股份质押融资不涉及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8、以2025年3月13日起算，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和一年内分别到期的

质押股份累计数量、占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比例、占公司总股本比例、对应融资

余额如下表所示：

时段

未来半年内

未来一年内

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
（股）

251,689,709.00

363,289,709.00

占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所持股份比例

50.08%

72.29%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17.34%

25.02%

对应融资余额（元）

3,941,687,266.00

4,259,436,188.88

9、截至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质押股份均为场外质押形式，未涉及二级

市场交易平仓或强制平仓情形。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涉及借款合同的诉讼以及被法院出

具了执行裁定书，若后续法院最终判决支持债权人相关诉讼请求以及法院采取强制执行措

施，则部分质押股份或将面临司法处置，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劲嘉股份股票的权益

变动情况及范围存在不确定性。本次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

理等方面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十八日

证券简称：劲嘉股份 证券代码：002191 公告编号：2025-016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于2025年3月17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披露易网站（www.hkexnews.hk）刊登了公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境内

外同步披露的要求，特将公告内容披露如下，供参阅。

特此公告。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3月17日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

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HISENSE HOME APPLIANCES GROUP CO., LTD.
海信家電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921）

公告

董事會會議通知

海信家電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茲通告謹定於2025年3月28
日（星期五）舉行董事會會議，以處理以下事項：

1.審議批准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12個月經審計的年度業績；

2.考慮利潤分配方案之建議（如有）；及

3.處理任何其他事項（如有）。

承董事會命
海信家電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高玉玲

中國廣東省佛山市，2025年3月17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高玉玲女士、賈少謙先生、于芝濤先生、胡劍涌先

生、朱聃先生及代慧忠先生；而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志剛先生、蔡榮星先生及徐

國君先生。

股票代码：000921 股票简称：海信家电 公告编号：2025-008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H股公告-董事会会议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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